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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

师事务所。本所接受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的委托，委派律师以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已就发行人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律师

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发行人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

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的报告期已变更为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 1-6 月（以下简称“报告期”）。因此，本所律师根据本次发行相关的报告期的

更新情况，在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相关情况进一步查证的基础上，出具本《北京

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邮编：100005 

电话：（86-10）8519 1300  

传真：（86-10）8519 1350 

junhebj@jun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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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以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

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仅依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

律意见，并不依据境外法律发表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

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事宜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

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内部控制审核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

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该等数据的适当资格。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及其复印

件，核对了其中相关文件的原件，并基于发行人向本所律师作出的如下保证：发

行人已提供了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

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

印件与正本材料或原件完全一致，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被司法

机关或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

人持有；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其所提供的文件及

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对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

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采取对相关当事人访谈、查询有关公开信息、

赴相关部门独立调查等各种方式，并依据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

证明文件、发行人向本所所作的说明或确认，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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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

意，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全部或部分，

亦不得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它目的。本所亦未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做任何解释或说明。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

提交本次发行申请所需提供的法定文件之一，随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本所同

意发行人在其他相关文件中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但作出上述引用时，不应导致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理

解出现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明外，《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

的简称和释义，以及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

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和《首发办法》的要求，按照《编报规则 12 号》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试行）》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有关事实进行审查和验证，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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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章节的更新及补充 

2023 年 8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调整了本次

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并修订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及相关文件

。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章节的更新及补充 

根据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发行人调整了本次发行

的募集资金总额。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66.64 万元（含本数），扣

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数据分析大模型建设项目 35,183.08 35,183.08 

2 智能量化投研一体化平台建设项目 25,906.46 25,906.46 

3 数据要素安全与流通平台建设项目 21,535.36 21,535.36 

4 AI 知识助理建设项目 19,113.55 19,113.55 

5 研发及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50,328.19 48,328.19 

合计 152,066.64 150,066.64 

 

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章节的更新及补充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为依法设立、有

效存续且其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发

行的主体资格。 

 

四、“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章节的更新及补充 

如前所述，根据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

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发行人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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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另外，天健已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出具《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天健审[2023]9050 号），确认发行人编制的《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的规定，如实

反映了发行人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具备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的实质性条件。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章节的更新及补充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资产独立完整，人

员、财务、机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

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严重缺陷

。 

 

六、“发行人主要历史沿革及目前股本情况”章节的更新及补充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前

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前十大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孙元浩 11,167,863 9.24 

2 林芝利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592,676 8.77 

3 上海赞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537,589 6.24 

4 产业基金 6,757,201 5.59 

5 范磊 6,068,626 5.02 

6 上海云友投资事务所 4,437,730 3.67 

7 苏州方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97,261 3.31 

8 苏州启明融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05,322 3.23 

9 

湖北省长江合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省长江合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57,162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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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前十大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0 
北京新鼎荣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新鼎

啃哥柒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95,763 2.40 

 

七、“发行人的业务”章节的更新及补充 

（一）“发行人的境外经营”的更新及补充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以及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拥有加拿大星环 100%的

股权。根据 Blaney McMurtry LLP 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加拿大星环的

法律意见，加拿大星环依法设立、有效存续，并合法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的更新及补充 

根据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发行人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 1-6 月（合并报表口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5,999.07

万元、33,086.16 万元、37,262.47 万元和 13,784.26 万元，占当期发行人营业收入

（合并报表口径）的 100%、100%、100%、99.91%。 

 

八、“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章节的更新及补充 

（一）“上市公司的关联方”的更新及补充 

根据《公司法》《科创板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

露》等相关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的新增关联方和现有关联方的更新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说明 

1  索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董事郭凯担任董事的企业 

2  

达观数据有限公司（曾用名为

“达而观信息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监事惠成峰担任董事的企业 

3  北京指掌易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监事惠成峰担任董事的企业 

 

（二）“重大关联交易”的更新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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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关联交易协议、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发

行人披露的公告及其确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关联交

易如下： 

1.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发行人基于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向关联方购买软件及技术服务。

报告期内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情况见下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北京永洪商

智科技有限

公司 

软件 - - - 318,584.08 

上海逸迅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技术服务费 - - - 53,055.66 

腾讯云计算

（北京）有

限责任公司 

技术服务费 10,890.49 48,428.93 32,951.82 25,471.70 

新天路科技

（北京）有

限公司 

技术服务费 - - - 2,627,515.71 

广州思迈特

软件有限公

司 

软件产品与技

术服务费 
146,507.78 1,078,304.83 - - 

合计 157,398.27 1,126,733.76 32,951.82 3,024,627.15 

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0.64% 2.10% 0.06% 6.09% 

 

2. 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关联方根据业务需求，向发行人购买软件产品及服务。报告期内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情况见下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上海诺祺科

技有限公司 

软件产品与技

术服务 

存在交易金额，

但已不作为关

联交易列示 

643,113.21 2,467,302.98 4,496,196.06 

上海诺祺科 软硬一体产品 - - 216,6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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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3 年 1-3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技有限公司 及服务 

腾讯云计算

（北京）有限

责任公司 

软件产品与技

术服务 
65,971.70 867,625.98 134,478.00 1,228,289.85 

腾讯云计算

（北京）有限

责任公司 

应用与解决方

案 
- - 3,687,735.85 - 

新天路科技

（北京）有限

公司 

软件产品与技

术服务 

存在交易金额，

但已不作为关

联交易列示 

6,628,694.84 5,298,569.99 2,100,069.42 

新天路科技

（北京）有限

公司 

应用与解决方

案 
3,054,009.44 - - 

新天路科技

（北京）有限

公司 

软硬一体产品

及服务 
424,778.77 - 249,557.53 

合计 65,971.70 11,618,222.24 11,588,086.82 8,290,750.03 

占营业总收入的比例 0.05% 3.12% 3.50% 3.19% 

3.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不含未领取报酬、津贴的董事、

监事）情况见下表： 

单位：元 

年度 薪酬总额 

2020 年度 6,166,016.72 

2021 年度 7,616,836.65 

2022 年度 9,641,121.20 

2023 年 1-6 月 3,553,930.60 

 

九、“发行人与业务经营有关的主要财产”章节的更新及补充 

（一）“发行人对外投资情况”的更新及补充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参股企业接力同行二号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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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上海接力同行二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7MABU0A79X6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江隅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投资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总出资额 20,100 万元 

出资情况 
发行人认缴 2,000 万元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出资比例为

9.950%。 

（二）“发行人的财务性投资情况”的更新及补充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公开信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接力同行二号新增一家被投标的企业“谋行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财务性投资的金额为 1,200 万元，占最近一

期末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0.78%，占比较低，不构成最近

一期末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的情况。 

（三）“发行人的租赁房产”的更新及补充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位于深圳的租赁物业（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

深南大道南侧杭钢富春商务大厦 1523 室）已于 2023 年 9 月 5 日续租，租赁期限

延长至 2024 年 6 月 19 日。 

（四）“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知识产权”的更新及补充 

1. 商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商标注册证》、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公开信息、商标

注册代理出具的说明以及发行人确认，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

子公司拥有尚在有效期内的 551 项境内注册商标，28 项境外注册商标。新增境

内注册商标和境外注册商标的更新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一的第一部

分和第二部分。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合法拥有上述注册商标，该等商标不存在任何质押或权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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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专利证书》、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公开信息、专利注

册代理出具的说明以及发行人确认，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拥有尚在有效期内的 87 项已获授权的境内专利，10 项已获授权的境外专利。

新增专利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一的第三部分。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律师工作报告》已披露的专利质押

事宜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合法拥有上述专利，该等专利不存在任何质押或

权利限制。 

3.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取得 395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新

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一的第四部分。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合法拥有的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该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上不存在任

何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五）“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的更新及补充 

根据发行人的财务报表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拥

有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共计为 38,220,555.87 元，包括账面

价值为 37,647,974.99 元的电子设备、账面价值为 199,297.82 元的办公设备及账

面价值为 373,283.06 元的运输设备。 

 

十、“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章节的更新及补充 

本所律师审查了发行人提供的、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履行的新增

重大业务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同类型 
交易对手方

名称 
合同内容 合同期限 

总金额

（万元） 
实际履行情况 

1 销售合同 中移信息系 系统软件产 项目工期为自合同 833.79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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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集成有限

公司 

品 签订之日起 3 个月

内完成项目建设内

容，18 个月内通过

验收 

 

十一、“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章节的更新

及补充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董事会会议文件、监事会会议文件，发行人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分别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该等会议的召开、决议程序及签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章节的更新及补充 

2023 年 9 月 4 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220 号）（以下简称“《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生效并施行。根据《独

立董事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自《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施行之日起的一

年为过渡期。过渡期内，上市公司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的设置、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机制、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任职条件、任职期限及兼职家数等事项与本办法不

一致的，应当逐步调整至符合《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发行人将于《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规定的过渡期内，

按照《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置、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机制、独立董事兼职家数等相关事项，确保符合《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

定。 

 

十三、“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章节的更新及补充 

（一）“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的更新及补充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发行预案》《募集说明书》《募

集资金可行性分析报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本次发行股票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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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不超过 150,066.6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以下项

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拟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1 数据分析大模型建设项目 发行人 35,183.08 35,183.08 

2 智能量化投研一体化平台建设项目 发行人 25,906.46 25,906.46 

3 数据要素安全与流通平台建设项目 发行人 21,535.36 21,535.36 

4 AI 知识助理建设项目 发行人 19,113.55 19,113.55 

5 研发及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发行人 50,328.19 48,328.19 

合计 / 152,066.64 150,066.64 

 

（二）“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的更新及补充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以及天健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天健审

[2023]9050 号），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与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金

额[注]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大数据与云基础平台建设项目 61,767.31 14,686.36  -47,080.95  

2 分布式关系型数据库建设项目 48,770.44 9,810.67  -38,959.77  

3 
数据开发与智能分析工具软件研发

项目 
24,245.54 12,858.87  -11,386.67  

合计 134,783.29 37,355.90  -97,427.39 

[注]：公司未明确划分募集资金投资计划节点，承诺投资金额为承诺投资总额。



 

8-3-13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签署页）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华晓军 

 

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李辰亮 

 

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钱弋浅 

 

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李嘉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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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知识产权的更新情况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境内注册商标 

序号 注册商标 注册人 注册号 有效期限 类别 取得方式 

1. 
 

发行人 68536549 2023.06.21-2033.06.20 42 原始取得 

2. 
 

发行人 68542040 2023.06.14-2033.06.13 9 原始取得 

3. 
 

发行人 68528439 2023.06.14-2033.06.13 9 原始取得 

4. 
 

发行人 68544415 2023.06.14-2033.06.13 42 原始取得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境外商标的更新情况 

序号 注册商标 注册人 
注册号/申

请号 
有效期限 类别 新增申请地 

1.  

 

发行人 1416948 
2018.01.18-2028.

01.18 
09、35、38、

42 

WIPO（柬埔寨、

马来西亚）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境内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号 专利类型 有效期限 

1.  

仿真测试数据的生成

方法 ,计算机设备及

存储介质 

安徽星环 ZL202010377829.9 发明专利 2020.05.07-2040.05.06 

 

四、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序号 软件著作权名称 权利人 登记号 
首次发表 

日期 
登记日期 取得方式 

1. 
星环内存数据库

系统 
发行人 2023SR0428003 2022.11.01 2023.04.03 原始取得 

2. 
星环数据资产目

录软件 
发行人 2023SR0446713 2022.07.08 2023.04.07 原始取得 

3. 
星环标签管理平

台软件 
发行人 2023SR0448814 2022.07.01 2023.04.07 原始取得 

4. 

星环大数据服务

开发与管理工具

系统软件 

发行人 2023SR0453057 2022.07.01 2023.04.07 原始取得 

5. 
星环数据质量管

理软件 
发行人 2023SR0453093 2022.07.01 2023.04.07 原始取得 

6. 
星环文本数据智

能分析软件 
发行人 2023SR0454645 2022.05.31 2023.04.10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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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软件著作权名称 权利人 登记号 
首次发表 

日期 
登记日期 取得方式 

7. 
星环智子模方软

件 
发行人 2023SR0460945 2023.02.25 2023.04.11 原始取得 

8. 
星环事件驱动平

台软件 
发行人 2023SR0473259 2023.02.28 2023.04.14 原始取得 

9. 

星环计算任务调

度与管理工具系

统软件 

发行人 2023SR0477086 2022.11.01 2023.04.18 原始取得 

10. 
星环隐私计算软

件（客户端） 
北京星环 2023SR0492213 2023.03.01 2023.04.23 原始取得 

11. 
星环样本仓库软

件 
发行人 2023SR0561822 2023.04.11 2023.05.24 原始取得 

12. 
星环NLP模型训

练软件 
发行人 2023SR0561857 2023.03.27 2023.05.24 原始取得 

13. 
星环知识中台软

件 
发行人 2023SR0565941 2023.04.10 2023.05.25 原始取得 

14. 
星环知识抽取软

件 
发行人 2023SR0565976 2023.04.10 2023.05.25 原始取得 

15. 
星环知识问答软

件 
发行人 2023SR0565977 2023.04.10 2023.05.25 原始取得 

16. 

星环分布式在线

交易数据库系统

运维管理平台 

发行人 2023SR0593936 2023.04.21 2023.06.08 原始取得 

17. 
星环深度图计算

引擎系统 
发行人 2023SR0649899 2023.04.30 2023.06.14 原始取得 

18. 
星环分布式分析

型数据库软件 
发行人 2023SR0679349 2023.05.10 2023.06.16 原始取得 

19. 

星环分布式在线

交易数据库系统

软件 

发行人 2023SR0700359 2023.05.17 2023.06.25 原始取得 

20. 
星环分布式向量

数据库软件 
发行人 2023SR0701715 2023.04.29 2023.06.25 原始取得 

21. 
星环数据安全管

理平台 
北京星环 2023SR0761300 2023.05.11 2023.06.30 原始取得 

 

（以下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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